	诊所备案公示

	根据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对以下诊所备案信息公示如下：

	序号
	申请设置人
	诊所名称
	备案编码
	诊所地址
	诊疗科目
	法定代表人
	负责人
	备案日期
	备注

	 

1
	刘松
	滦平刘松中医（综合）诊所
	PDY10085813082419D2222
	滦平城关新建路社区鑫港小区10号楼S5#
	中医科
	/
	刘松
	2025.11.3
	

	
3
	
闫静华

	滦平御心堂中医（综合）诊所
	PDY10086X13082419D2222
	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中兴路街道金色阳光小区康乃馨园C16号楼41号底商
	中医科
	/
	闫静华
	2025.11.3
	

	
4
	

	
	
	
	
	
	
	
	


[bookmark: _GoBack]
